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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1月8日以电子邮件、传真、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4年11月15日上午9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许三军先生主

持，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本次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维护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公

司拟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新华支行（以下简称为“浦发银

行”）增设一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会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浦

发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用于“煤矿采掘设备产业化项

目”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管理与使用。 

    截至2014年10月31日，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以下简称为“河

北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71,306,371.76元，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广安支行（以下简称为“兴业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98,167,174.93元，



公司拟将河北银行专户内3,000万元、兴业银行专户内2,000万元存款转存入上述

浦发银行专户。待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完毕后，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发布相关公告。 

本次新增募集资金专户，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专用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